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项目名称 宜居社区建设 主管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住房和建设局

项目类型 一般性项目 资金用途 公共管理类

计划开始日期 2020-01-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-12-31

项目总金额
（万元）

74.00
本年度项目金额

（万元）
74.00

财政拨款资金（万
元）

74.00 其他资金（万元） 0.00

中央转移支付资金
（万元）

0 政府购买服务资金（万元） 0.00

项目概况

深圳市于2010年颁布的《深圳市创建宜居城市工作方案》提出，将宜居社区建设作为创建宜居城市的细胞工程逐步推进；2012年《深圳市宜居社
区建设工作方案》也明确了具体的创建目标和任务，并将宜居社区建设纳入各区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范围；2016年《深圳市宜居社区建设规划
（2016-2020）》设立深圳各区的宜居社区建设目标。我区有50个社区，其中46个社区通过了宜居社区考核，目前尚有4个社区（桂香社区、大富
社区、广培社区和樟坑社区）尚未完成广东省四星级宜居社区创建，预计2019年底可完成3个四星级宜居社区创建，剩余1个社区需2020年继续创
建。2020年我局计划对49个已获评四、五星级广东省宜居社区（含46个已获评以及3个即将通过考评的社区）进行回访复查，巩固创建成果，加强
“四星级宜居社区”的创建力度，争取完成1个“四星级宜居社区”，确保四星级宜居社区达标率达100%，推进“五星级宜居社区”的培育创建，
力争新增1个“五星级宜居社区”，并开展宜居社区工作宣贯及相关调研活动等工作。

项目用途

1、宜居社区工作宣贯及相关调研活动。一是开展《宜居社区建设评价》标准解析及申报材料编制培训，解读“五星级宜居社区”创建标准、要求
和重点指标；二是介绍宜居社区申报流程、注意事项以及现场考核要点分析；三是宜居社区复查回访案例分享，宜居社区回访的必要性、重点以
及成果巩固措施和相关建议；四是组织相关宜居社区创建工作人员开展先进宜居社区案例学习、调研等活动。
2、四星级宜居社区创建申报。一是从社区空间、社区环境、社区服务、社区安全、社区文化、社区管理六个方面对现状社区进行摸底调研，形成
《宜居改进提升建议及实施计划》；二是按照宜居创建工作方案，指导社区的创建工作；三是收集、分析整理资料，挖掘策划社区优势和亮点，
完成创建社区“广东省宜居社区”申报材料；四是对申报四星级项目做好视频材料和PPT等材料，做好迎检协助；五是做好后续跟踪指导以及档案
管理工作。
3、五星级宜居社区培育。按照广东省标准《宜居社区建设评价》的要求，提高筛选标准，对筛选原则进行系统化梳理和完善。根据社区现状情况
和特色亮点，从而筛选出2个具有代表性的、最终创建成果可作推广的社区，对其进行有重点地孵化培育（2020年目标成功创建1个五星级宜居社
区）。掌握各培育对象的创建进度，抓紧建设亮点项目，并对培育前后对比效果进行分析总结，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在全区推广。
4、宜居社区回访。宜居社区回访已纳入生态文明考核范围，是宜居社区工作中的重点内容。对已获评的49个社区进行回访（含预计2019年底预测
创建的3个项目），并根据广东省标准《宜居社区建设评价》及其评分细则，结合现场考察情况对每个社区进行评分；对未达到回访考核标准的社
区，列出整改意见，明确整改内容，形成回访报告；回访报告将反馈给街道和社区，督促街道及社区针对突出问题实施整改。
完成以下工作内容：
1.《龙华区2020年创建宜居社区工作方案（计划）》
2.2个社区（1个四星级和1个五星级）的《现状摸底测评工作记录》
3.2个社区（1个四星级和1个五星级）的《宜居改进提升建议及实施计划》
4.2个社区（1个四星级和1个五星级）的《创建2020年广东省宜居社区申报材料》
5.2个社区（1个四星级和1个五星级）的《创建广东省宜居社区跟踪辅导记录》
6.3个社区的《广东省五星级宜居社区培育报告》
7.49个社区《龙华区2020年已获评“广东省宜居社区”的回访报告》
8.《龙华区 2020年创建广东省宜居社区工作中期汇报》
9.《龙华区 2020年创建广东省宜居社区工作总结》

固定资产采购金额 0 采购品目

项目总(中期)目标

按照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宜居社区建设评价》（ DB44/T1577-2015），根据“全面创建、分类推进”的原则，通过宜居社区创建，努力改善社区人
居环境、完善社区基础设施、强化社区安全防范、突出社区文化和特色、创新社区服务和管理机制，全面提升社区宜居水平。确保完成我区95%比
例达到“四星级宜居社区”工作任务，巩固已获评四、五星级广东省宜居社区成果，推进“五星级宜居社区”的培育创建，力争新增1个“五星级
宜居社区”。

年度绩效目标

1、及时完成1个五星级宜居社区和1个四星级宜居社区申报，四星级宜居社区创建率达到90%及以上的目标，有效提升社区绿化卫生环境、丰富居
民精神文化生活、完善社区基础设施、强化社区安全防范，使得居民满意度≥90%。
2、及时完成至少49个已创建宜居社区回访数，确保有问题社区的整改率为100%，巩固宜居社区成果，有效提升社区绿化卫生环境、丰富居民精神
文化生活、完善社区基础设施、强化社区安全防范，使得居民满意度≥90%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目标值 目标值来源

产出目标

数量

五星级宜居社区申报数 1个 《2019年深圳市宜居社区创建工作方案》

四星级宜居社区申报数 1个 《2019年深圳市宜居社区创建工作方案》

已创建宜居社区回访数 49个 《2019年深圳市宜居社区创建工作方案》

质量

五星级宜居社区成功申报
数

≥1个 《2019年深圳市宜居社区创建工作方案》

四星级宜居社区成功创建
数

1个 《2019年深圳市宜居社区创建工作方案》

时效
宜居社区申报工作及时率 100% 《2019年深圳市宜居社区创建工作方案》

已创建宜居社区回访及时
率

100% 《2019年深圳市宜居社区创建工作方案》

效果目标

经济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

社会效益

有效提升社区绿化卫生环
境

有效
《宜居社区建设评价》（ DB44/T1577-2015）

有效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
活

有效
《宜居社区建设评价》（ DB44/T1577-2015）

有效完善社区基础设施
有效

《宜居社区建设评价》（ DB44/T1577-2015）

有效强化社区安全防范 有效
《宜居社区建设评价》（ DB44/T1577-2015）

生态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

满意度 居民满意度 ≥90% 《宜居社区建设评价》（ DB44/T1577-2015）


